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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循環雙法修正草案研商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00 分 

貳、地點：環境部後棟 1 樓第 1 會議室 

參、主席：林副署長健三                        紀錄：郭庭瑜 

肆、主席致詞：（略） 

伍、承辦單位說明：（略） 

陸、綜合討論（依發言順序）： 

一、 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 

項

次 
增修訂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說明 

1 

第三十九條事業廢

棄物之再利用，應

依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辦理，不受第二

十八條、第四十一

條之限制。從事事

業廢棄物再利用之

事業（以下簡稱再

利用事業），其再利

用方式 如下： 

一、事業自行再利

用： 

(一）送回原生產製

程當作原料。 

第三十九條事業廢棄

物之再利用，應依中

央主管機關規定辦

理，不受第二十八條、

第四十一條之限制。

從事事業廢棄物再利

用之事業（以下簡稱

再利用事業），其再

利用方式 如下： 

一、事業自行再利用： 

(一)送回原生產製程

當作原料、燃料或添

加物。 

事業廢棄物自行再利

用，實務上除送回原

生產製程當作原料

外，亦可做為燃料或

添加物(如脫硫劑、蝕

刻顯影和晶圓清潔劑

等)，查目前法規事業

自行再利用，僅限送

回原生產製程當作原

料一項，其範圍已不

符實務上再利用需

求，基於資源循環零

廢棄原則，建請准予

修法，於送回原製程

當作原料，增列燃料

或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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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 

(一) 廢清法修正草案第 16 條之 2： 

1. 本條規定擬就再利用產品若因缺乏市場競爭力，其所

再利用之廢棄物得公告為應回收廢棄物，並由產源事

業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納入資源回收管理基金補貼其

使用者。惟查，目前廢棄物處理市場之行情與收費標

準，已涵蓋後段產品自由化推廣及使用價格，倘再行

徵收回收清除處理費，恐生不肖業者申請補助，而實

際僅為簡易加工、未能妥適處理之虞情形，以致市場

機制失衡。 

2. 目前再利用機構多以多項廢棄物為原料進行再利用產

品產出，倘未來就應回收廢棄物徵收清除處理費，是

否應一併涵蓋相關廢棄物之管理以維公平？惟若採此

一方式，恐致事業為規避費用課徵，轉以其他途徑去

化廢棄物，致執行面產生管理漏洞，並增加主管機關

查核及管制負擔成本。 

3. 目前再生粒料價格多已低於天然材料，工程單位未予

採用者，非因價格因素，主因在於對再生材料缺乏信

心或無相關產品規範可資依循，致影響實際使用情形。 

4. 事業目前已依法繳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費、碳費、

水污染防治費及空氣污染防制費等多項與廢棄物管理

密切相關之環保規費，整體負擔已重，對業者營運及

產品國際競爭力造成影響，建議刪除繳納回收清除處

理費之規定，並改以規範工程單位使用一定比例再生

材料，另訂定明確產品規範，以提升使用信心。 



 3 

三、 石油設備同業公會 

(一) 資再法修正草案第 13 條第 1 項：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產

品及營建工程綠色設計準則，納入使用一定比率或數量之

再生粒（材）料。惟，石化產品包裝具有特殊性，並非任

意包材皆可替代，倘使用再生料，恐影響包裝耐久性，導

致滲漏進而產生污染，相關技術風險恐難克服。 

四、 全球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資再法第 5 條第 3 款：建請考量將「能源回收」修正為「再

生能源回收」，否則依現行仍維持以焚化方式進行回收，

恐有違資源循環之概念。 

(二) 另，資源循環乃當前世界潮流亦堪稱全民共識，爰本法對

台灣應有其重要性，可先求有再求好。又，台灣係資源匱

乏的國家之一，倘透過本法將資源有效回收利用，或進一

步往再生能源回收的方向邁進，當可解決我國諸多問題。 

五、 上緯國際投資控股股份限公司 

(一) 資源循環推動法： 

1. 針對可回收熱固性複合材料的綠色設計，環境部是否

未來會制定相關的細則，給予合理的費率減免或是補

貼。 

2. 環境部未來是否計畫引導與協助串聯業者完成熱固性

複材的綠色設計示範案例？ 

3. 環保標章為綠色產業轉型之重要里程之一，為建構完

備之審核機制，將現行環保標章制度自行政規則提升

至法律位階明文。環境部是否會針對使用熱固性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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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產品制定環保標章制度？ 

(二) 廢棄物清理法： 

1. 針對複材在廢清法中沒有 code，每個地方政府的認定

都不同是目前廠商的痛處。複材會沒有 code 是因為廢

棄物都是用終端產品來規範，但是複材種類多，材質

複雜，應用範圍廣，例如葉片現在就有 D2417 專屬風

機葉片的 code。環境部是否有制定時程逐步針對遊艇、

運動、PCB 等制定專屬的 code，以利複材循環經濟的

推動。 

2. 針對廢清法第 16-1條中提到資源回收費率審議會依材

質、容積、重量、對環境之影響、再利用價值、回收清

除處理成本、回收清除處理率、稽徵成本、基金財務狀

況、回收獎勵金數額及其他相關因素審議，並送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公告。未來環境部將如何區分可回收與

不可回收的熱固性複合材料？來區分出再利用價值與

回收清除處理成本等。 

六、 維德曼風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 廢清法第 16 條之 3：簡報中有提及，惟草案並無此條次及

相關內容，建請確認。 

七、 監督施政聯盟 

(一) 資再法第 27 條：有關再生利用之國家標準、項目，建請

考量是否於母法定明相關管理辦法、行政命令，或詳予說

明。 

(二) 參學甲爐碴案，建請研議應如何確認合格再利用並予以未

合格者重責，俾對非法業者產生嚇阻效果。如，業者將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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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廢棄物混入事業廢棄物，後續又將有害事業廢棄物混入，

則依據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罰則規定裁處之機率便會因

此而降低，業者非法棄置機率即升高。 

(三) 廢清法再利用如何認定，未來應有相關辦法，是否比照經

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定明每一再利用項目，建

請說明。 

(四) 有關再利用查核、查驗人員之行政檢查規定，是否可於母

法定明並詳述之？ 

(五) 廢清法第 46 條：關於「足以污染環境之虞」要件，建請

於說明欄清楚其定義。 

(六) 廢清法第 64 條：刪除後，依廢清法處罰鍰案件，若涉及

刑事責任者，將來是否係先裁處行政罰，建請說明。 

(七) 廢清法第 71 之 1：規定內容是否確能發揮其效益，建請再

考量。 

(八) 廢清法第 71 條之 1：「處置義務人對於非法場址廢棄物之

清除、處理及環境之改善，負連帶責任」，準此，上游的委

託清理者應負擔之妥善管理責任，會因此可以拖延較久方

被究責。因此，違反廢清法第 37 條、第 28 條等相關處罰，

依廢清法第 52 條規定之 6,000 以上 300 萬以下罰鍰，仍

屬過輕，以致無法於源頭即發揮遏止效力，爰建議重罰，

俾符比例原則。 

八、 能源署風力發電單一服務窗口辦公室 

(一) 廢清法第 16 條之 1：未來若修法通過，離岸風扇的設備製

業者，需針對風機葉片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但目前業者

大多已提出環評承諾，除役時會採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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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請說明環評承諾與新增廢清法繳費責任之競合責任，後

續應如何處理？若已依法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是否即可

視為已履行環評承諾？ 

九、 上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 資再法第 15 條：公告一定種類、規模之產品，其綠色設

計除了使用一定比率或數量再生粒(材)料，建議增加使用

單一、易於分解、拆解或循環利用之材質，以利後續生命

週期結束後可回收再使用，從源頭開始設計，提升產品競

爭力。 

(二) 資再法第 22 條：循環產品包含使用易於循環利用材質，

可申請循環標誌，建議其產品使用之易於循環利用之材質

也可申請循環標誌，以提供產品之事業選擇使用。 

(三) 廢清法第 39 條：該法條再利用機構，與本法第 41 條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的再利用機構，其申請流程不同，

且第 39 條該法條再利用機構新增第 39 條之 1 至第 39 條

之 5 監督管理方式，對實質想申請再利用的機構會難以判

斷申請方式。 

十、 恆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針對進口產品收取紙張回收處理費用困難點： 

1. 零件包裝方面有困難： 

零件廠商可能有數以百計,供應商都不是同一家,但是

每種零件數量不多,不但包裝重量難以測量(因為需要

每件大小不一的零件盒取下才能測得),供應商數百家,

也難以一一要廠商出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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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型機器設備，包裝紙板難以測量，大型機器一台數

百公斤，也無法一一拆解測量其包裝紙板重量，設備

中也有很多不同的供應商，也無法一一請原廠提供材

料證明，因為進口量少，一年 1 台~2 台,是否有指引，

看看這種難以計測的設備，可否免於計算？ 

3. 敝公司是屬於中小企業，是不是政府主管機關可以派

員輔導，一開始就朝正確的方向執行! 

十一、 台灣離岸風電產業協會 

(一) 本次修正草案新增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使用後產生之廢棄

物(葉片)之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並要求責任業者繳納

回收處理費。惟離岸風電專案皆已於環境影響評估時針對

施工、營運、除役規劃進行審查，承諾於營運結束前一年

提出除役計劃，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執行。且各專案之環

境影響說明書業已經過環境部審核通過，有其法律效力，

對離岸風電業者應已具備足夠約束力，本會建請貴部諒察

廢棄物清理法應無需針對離岸風電之葉片回收進行重複

管制。 

(二) 承上，各風場專案已於環評階段依各自情況給予不同程度

之承諾，若實施「廢棄物清理法修正草案」，於除役時，國

內取得該項廢棄物處理許可之公司所具備技術，尚無法滿

足專案之環評承諾，將會無法執行，而屆時專案則需另行

處理以符環評承諾。且若風場專案依現行草案繳納回收處

理費，亦恐發生該筆回收處理費用無法於實務上執行，卻

造成專案額外之行政規費。 

(三) 現行修法草案之內容，仍有許多項目尚待釐清，需有更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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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之說明，以利業者評估本次修法對專案產生之影響。 

(四) 廢清法第 16 條之 1 新增條文未說明風力發電機責任業者

範圍，除了會議簡報中提出之擴大生產者責任外，還包括

那些責任業者，請主管機關釋疑。另，責任業者之個別責

任，例如是否依類型訂定相應費用計算方式等，請主管機

關釋疑相關規劃。 

(五) 廢清法第 16 條之 1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之用途，是否依材

料處理目的(廢棄或再利用)，而有不同資金補助順序及比

重，請主管機關釋疑相關子法規劃。 

(六) 資再法雙法草案涉及廢棄物最終處置，有關經營最終處置

與再利用場所之資格依據為何?民間如何申請?由哪個政

府機關負責管理、如何管理等?請主管機關釋疑。 

十二、 臺灣複材低碳循環聯盟 

(一)  此雙法明確揭示循環經濟應跳脫傳統廢棄物管理思維，

倡議建立永續產品政策框架，在設計階段將產品永續性、

可循環性要素納入考量。臺灣複材低碳循環聯盟希望在循

環雙法修正草案(母法)公佈後，期待配套的子法能針對熱

固性複合材料的循環經濟制定一套瞻前(一開始使用可回

收材料)且顧後(可回收具經濟性)的鼓勵政策。整合臺灣關

鍵及戰略資源的國家隊一起打世界杯。 

(二) 臺灣是世界運動器材第四大生產國，當然同時也是這樣的

材料第四大的垃圾製造國。目前熱固性複合材料既然有新

技術能走循環經濟，政府更應責無旁貸，投入更多政策資

源引導企業走循環經濟。(同樣臺灣也是 PCB 的生產大國

也是這類垃圾的製造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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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過去熱固性複合材料並沒有適當的回收 code。環境部應該

制定時程逐一落實制定而不是只看到眼前的退役風機葉

片。 

十三、 Chien Yang 

(一) 資再法第 15 條：有關公告一定種類、規模之產品應遵行

綠色設計準則指定項目者，建請說明具體為何？ 

(二) 資再法第 22 條：建請說明循環標誌是否有別於現行的回

收標誌？或者為沿用但名稱不同？又，數位產品定義為何？ 

(三) 資再法第 23 條：業者應以數位化方式揭露及標示，建請

針對何謂「數位化方式」進行說明。 

(四) 資再法第 23 條：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乃強制性納入

管理，又，非屬前述公告之物品，得自願性揭露標示資訊，

建請評估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五) 承上，建請針對第一批欲公告為應強制性揭露各項資訊之

產品項目，說明當前規劃為何。 

(六) 資再法第 50 條：關於緩衝期，建請評估 2 年期間對於業

者而言是否足夠？又，歐盟乃採取於 2030 年全面實施之

作法，建請一併納入評估。 

十四、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 資再法第 13 條：有關該條第 1 項第 4 款「禁止或限制使

用有害環境物質」，建請於說明欄位中註明所欲禁限用物

質，是引用何項國際公約規範，以利業者提前審視目前所

使用之原物料是否合規。 

十五、 台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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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法修改意見或建議如下： 

條文 原條文內容 建議修正內容 說明 

第十六條

之一 
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其使用

後產生之廢棄物，

由製造、輸入或設

備設置者負責回

收、清除、處理。 

- 

如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交由原廠商

回收再製後可再

使用，是否仍屬

前述廢棄物之範

疇，建請釐清。 

第十六條

之二 

「事業運作、生產

或製造過程中產

生之廢棄物，具資

源循環利用必要

性，且回收再利用

缺乏市場競爭力，

致有嚴重污染環

境之虞者，中央主

管機關得公告為

應回收廢棄物。前

項應回收廢棄物

之產源事業範圍，

由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 

「事業運作、生產或製

造過程中產生之廢棄

物，具資源循環利用必

要性，且回收再利用缺

乏市場競爭力，致有嚴

重污染環境之虞者，中

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為

應回收廢棄物。前項應

回收廢棄物之產源事

業範圍，中央主管機關

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後，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 

建議公告前應會

商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就實

務面考量廢棄物

是否具再利用潛

力或清除處理之

難易程度，研商

是否列為應回收

廢棄物。 

第三十九

條之一 

「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再利用

產品，其使用者應

記錄及申報再利

用產品流向、數量

及實際使用地點；

有下列情形之一，

應實施環境監測，

並保存使用證明

以供查核： 

一、 用於填海或填築

土地者。  

二、 不當利用、污染

環境或危害人體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再利用產品，其使

用者應記錄及申報再

利用產品流向、數量及

實際使用地點；有下列

情形之一，應實施環境

監測，並保存使用證明

以供查核： 

一、 用於填海或填築

土地者。  

二、 不當利用、污染環

境或危害人體健

康之虞者。  

三、 其他經中央主管

1. 依照「經濟部

事業廢棄物再

利用產品環境

監 測 管 理 辦

法」(簡稱環境

監 測 管 理 辦

法)第三條之

規定，填海、填

築土地或工程

填地行為已依

環境影響評估

法通過環境影

響 評 估 審 查

者，經檢具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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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虞者。  

三、 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需加強

管制者。  

前項實施環境監

測之再利用產品

使用者應檢具環

境監測計畫書報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其

採樣情形及監測

結果應作成紀錄，

並提送環境監測

結果報告。」 

機關認定需加強

管制者。 

前項實施環境監測之

再利用產品使用者應

檢具環境監測計畫書

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准，其採樣情

形及監測結果應作成

紀錄，並提送環境監測

結果報告。  

填海、填築土地或工程

填地行為已依環境影

響評估法通過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者，經檢具

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

影響評估報告書所載

與環境監測計畫有關

內容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後，得免依前項規定

辦理。」 

境 影 響 說 明

書、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書所

載與環境監測

計畫有關內容

報請經濟部備

查後，得免依

前 項 規 定 辦

理。 

2. 目前本公司煤

灰工程填地之

環境監測業依

上述管理辦法

規定辦理，建

議條文增修相

關內容。 

第七十一

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執行

機關發現不依規

定清除、處理之廢

棄物，得以書面令

事業、受託清除、

處理廢棄物者、仲

介非法清除、處理

廢棄物者、容許或

因重大過失致廢

棄物遭非法回填、

堆置於其土地之

所有人、管理人或

使用人（以下簡稱

處置義務人）限期

清除、處理及改善

環境，並載明不依

限履行將予強制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執行機關發

現不依規定清除、處理

之廢棄物，得以書面令

事業、受託清除、處理

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

除、處理廢棄物者、容

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

棄物遭非法回填、堆置

於其土地之所有人、管

理人或使用人（以下簡

稱處置義務人）限期清

除、處理及改善環境，

並載明不依限履行將

予強制執行之意旨及

代履行數額；必要時，

得要求處置義務人提

出處置計畫書，依直轄

多數違法廢棄物

清理法情形為不

肖清除處理業者

非法棄置行為，

惟土地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

難以防範惡意棄

置廢棄物之不肖

業者，亦為遭受

非法棄置廢棄之

受害者，常有舉

證困難或難以尋

找行為人情形，

不應將處理非法

棄置廢棄物之責

任全數轉移於土

地所有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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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之意旨及代

履行數額；必要

時，得要求處置義

務人提出處置計

畫書，依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或執行機關核定

期程、內容執行。」 

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執行機關核定期程、

內容執行。 

處置義務人未盡善良

管理人注意義務致廢

棄物遭非法回填、堆置

於其土地，應負廢棄物

之清除、處理及環境改

善連帶責任。」 

議比照土污法第

31條規定新增污

染土地關係人善

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可不需與事

業、受託清除、處

理廢棄物者、仲

介非法清除、處

理廢棄物者負連

帶清償責任。 

 

柒、結論 

 感謝與會單位提供之寶貴意見，本署將納入後續草案條文

研擬考量。 

捌、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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